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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港分子接連發動暴力衝擊，口罩、頭盔成了他
們隱藏身份的工具。《大公報》上周作專題報道指出
， 「蒙面暴徒」 始於2016年旺角暴動，通過戴口罩或
蒙面以逃避警方追捕。然而，今時今日蒙面已不能阻
礙 「認人」 ，內地最近研發出僅通過行走步姿，就能
辨識個人身份的技術，就算改變容貌，一樣無所遁形
。本港科技界人士直言，生物識別技術的廣泛應用是
大勢所趨，希望可盡快引進香港，令企圖犯罪的人失
去 「心理保護屏」 ，以減少社會罪案；而在引入該技
術之前，則應盡快設立《禁蒙面法》，令亂港分子不
能在面罩的保護下為所欲為。

大公報記者 高仁

憑步姿認人口罩黨難逃法網
全球首創AI識別系統 港科技界倡盡快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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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上周報道指出，三年前的

旺角暴動中，暴徒除了帶備自製盾牌外，

亦戴上口罩並穿上全黑衣物，以逃避鏡頭

「捕捉」 和 「點相」 。旺暴發生後，多名

建制派議員曾提出仿效西方國家引入《禁

蒙面法》，禁止所有人在集會遊行或衝擊

中以任何方式遮蓋面部，包括戴面具及口

罩，有助執法及檢控工作。不過，現時科

技愈來愈發達，內地人工智能企業銀河水

滴於本月初在北京發布全球首個步姿識別

互聯系統 「水滴慧眼」 ，該系統集步姿建

庫、步姿識別、步姿檢索和大範圍追蹤等

功能於一體，即使目標人物將臉遮住，系

統也可以通過走路姿態辨認出來。

50米以外人物同樣認得準
據悉，該系統通過分析一個人步行時

，從身體輪廓到手臂擺動，再到腳尖朝內

還是朝外等數以千計的特徵，建立數據庫

，可以識別50米以外的人，即使這個人遮

擋臉部或背對鏡頭，一樣可以被認出。銀

河水滴表示，和人臉識別相比，步姿識別

擁有遠距離、全視角等諸多獨特優勢，準

繩度高達94%。該系統能基本滿足公共安

全領域的基礎需求，據了解，這套系統已

陸續在湖北、廣東、上海等地應用。

銀河水滴前年曾在央視節目中示範該

技術，在登記了目標人物的步姿後，能在

現場十多名步行者中即時找到目標。該技

術不僅能在人類中成功認出人物，還能在

21隻相同家族的金毛尋回犬中找到目標狗

隻，甚至只靠步姿剪影也能找出狗隻，識

別精確度令人震驚。

香港智慧城市聯盟召集人楊全盛表示

，香港對於生物識別技術的使用主要還是

面部識別和指紋識別等方式，若步姿識別

能夠廣泛應用，相信對警方搜證及舉證會

有很大幫助，例如當有人遮擋容貌或化妝

易容時，能被輕易辨認，令罪犯無所遁形

，同時亦能令有意犯罪者失去心理保護。

楊全盛亦認為，步姿識別不會影響個

人私隱，因為面部識別已使用較長時間，

「相比面部，步姿對於私隱的影響可以說

是微乎其微。」 對於在最近的衝擊示威中

，絕大多數人都戴口罩，他質疑為何提出

訴求需要蒙面， 「是訴求見不得人，還是

提出訴求的人見不得人？」 他支持盡快設

立《禁蒙面法》，認為該法例非香港首創

，許多西方國家都行之有效，亦可讓大家

「光明正大」 地表達意見。

亂港暴徒瘋狂襲警究竟是什麼企圖？
周六、周日兩天

，在上水和沙田兩地

，示威遊行活動結束

後，接連出現亂港暴

徒瘋狂襲擊警察的嚴重暴力事件。尤其是

周日晚上在沙田發生的一幕令人觸目驚心

：暴徒從大樓平台上高空向地面的警員掟

磚頭、化學物品、雨傘、水樽等雜物，

瘋狂襲擊執法的警察，用木棍、鐵枝、

雨傘圍毆警員，一名警員後腦被暴徒狂踢

至腦出血，另一名警員手指則被暴徒咬斷

，慘不忍睹；還有警員被硬物擊中倒地

昏迷。當晚，至少11名警員受傷，10人

送院。

示威遊行結束，警隊依法清場，這是

職責所在，合理合情合法，沒想到竟然遭

遇如此慘禍！試問：天理何在？法治何在

？良知何在？

和平示威與暴力犯罪界限分明
時至今日，仍有一些人用 「示威者」

稱呼 「暴徒」 ，傳遞給人的信息是，警察

驅趕的都是 「手無寸鐵」 的 「示威者」 ，

「示威者」 是弱勢一方。難道事實真是這

樣嗎？人們已經從電視媒體中清楚地看到

，阻撓警察清場的是名副其實的暴徒，他

們與和平示威者有本質區別。

首先，從時間上看，佔人數絕大多數

的和平示威者都能夠於事先申請的時間、

沿着事先申請的線路行走，主辦方宣布遊

行活動結束後，和平示威者各自散去，並

不妨礙公共安全和他人自由。而那些暴

徒則不肯散去，繼續遊蕩街頭，伺機搞

事。

其次，從裝備上看，和平示威者都身

着便裝，最多戴個遮陽帽、或打一把遮陽

傘，無 「裝備」 可言。暴徒則早有準備，

身着黑衣，頭戴安全帽，面戴口罩和眼罩

，背着雙肩包（便於攜帶攻擊性武器），

有的還戴手套（以免現場留下指紋）。

再次，從行動上看，和平示威者拉橫

幅、喊口號，理性表達訴求。暴徒則主動

騷擾商家、噴塗黑漆、破壞公共設施，當

警察清場時，他們把鐵欄杆捆綁在一起，

以竹尖、鐵棒、木塊、磚頭、雨傘作武器

，主動攻擊警察，一旦有執法警察，暴徒

便蜂擁而至，群起而攻之， 「沙田暴徒」
更是狠毒，竟然咬斷一位警察手指，窮兇

極惡，令人髮指！

前線警員的忍辱負重令人肅然起敬
沙田暴亂發生後，目睹多名同事受傷

送院，警務處長盧偉聰非常痛心。他向記

者坦言，警察有行動時，他們說警察濫權

濫捕；警察沒有行動時，他們說我們 「裝
彈弓」 、 「設空城計」 。

盧偉聰的痛心與委屈，是法治的悲哀

，是文明的悲哀，更是港人的悲哀！如果

本港市民還有一絲公民的責任與良知，難

道可以看到保護市民安全的警察流血又流

淚，而無動於衷嗎？更令人氣憤的是，亂

港暴徒不僅襲擊警員，還威脅警員家人的

人身安全，有人在網上公開警員住址及家

人資料，有人發帖 「殺死警察全家」 ，有

人到警察居住的社區 「盯梢」 ，威脅要傷

害警員子女。請問：這還是一個法治社會

、文明社會嗎？一個多月來，反對派議員

對暴徒的暴力違法行為百般辯解，甚至到

了罔顧常識、黑白顛倒的地步，對警察及

家人受到的傷害卻視為不見。如此毫無法

治理念、毫無道德底線，還有什麼資格 「
為民代言」 ？

亂港派策劃的一連串活動採用的都是

「先遊行，後暴亂」 的套路，不斷實施自

己的瘋狂計劃。在如此複雜混亂的情形下

，前線警員維護社會秩序，承受着巨大壓

力。進亦難，退亦難，稍有不慎，要麼被

指責 「濫權濫捕」 ，要麼被動捱打。警員

也是人，哪個男兒沒有血性？但市民看到

，連日來，前線警員表現出高度克制，忍

辱負重，履職盡責。不妨對比一下，在 「
佔領華爾街」 運動和 「黃背心運動」 中，

美國、法國警察是如何對付暴亂者的！難

道要逼迫警察脫下警服、撒手不管，亂港

暴徒才肯罷休嗎？

襲警仇警旨在擊垮香港管治防線
人們已經注意到，最近兩個周末發生

的遊行示威演變為暴力事件，現場都有人

揮舞美、英國旗，還有反對派議員橫在警

察和暴徒之間，掩護暴徒行兇，阻礙警察

執法，更有亂港暴徒高呼或用油漆噴塗 「
黑警」 。可以看出，襲警、仇警是反對派

及其幕後主子 「反中亂港」 的重要步驟，

旨在擊垮香港管治防線。

回頭看，反對派已經成功走完了第一

步。他們借修例之機，以 「反送中」 為藉

口，發動 「立會政變」 、 「告洋狀」 、編

造謊言煽動年輕人造反，最終迫使特區政

府停止修例。按說，修例 「壽終正寢」 ，

所謂 「反送中」 已經 「反無可反」 ，社會

對立情緒應該緩和才對。但反對派把矛頭

又指向警察，攻擊警察 「過度使用武力」
，近來又以 「民生議題」 發動遊行示威，

趁機挑起警民衝突。顯然，反對派的第二

步計劃就是擊垮警隊意志，令警察無法履

職。這一切說明，無論是 「反送中」 、還

是 「反黑警」 、 「反水貨」 ，都是藉口，

亂港勢力及幕後主子的目標是搞亂香港，

打擊特區政府威信，摧毀香港的法治基礎

，最終奪取香港的管治權。

昨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探望沙田

衝突中受傷的警員後表示，警方盡忠職守

，行動專業克制，但卻被暴徒肆意襲擊。

她感謝警務人員走到最前線維護香港治安

，強烈譴責施用暴力作抗爭手段的人士。

眼下，特區政府除了譴責暴力行為以外，

並無 「企硬」 之舉，市民不妨想一想，如

果香港警隊迫於無奈、無法維持社會秩序

，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必然陷於無政府

狀態。屆時，打、砸、搶、燒、掠等暴行

會司空見慣，那將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

！警隊是維護香港秩序的最堅強防線，值

此關鍵時刻，挺警隊就是挺法治、護安寧

、謀福祉。740萬香港市民應該明辨是非，

決不能亂港勢力圖謀得逞！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點擊香江
屠海鳴

【大公報訊】對於口罩蒙面黨大行其

道，多名政界人士形容，上次香港出現大

規模戴口罩的情況還是在2003年，當時市

民為避免感染 「沙士」 病毒而戴，如今

的口罩黨卻像是中了 「暴力病毒」 的患

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旅國際投

資有限公司副主席盧瑞安表示，現在社會

上不斷出現遊行，遊行之後就發生衝擊，

「這種情況是盲動的，是反智的」 。他認

同蒙面是亂港分子肆無忌憚發起衝擊的一

個原因，認為若真的是和平示威遊行，就

不怕大大方方地以真面目示人， 「早早戴

上口罩，是不是因為準備衝擊，怕被拘捕

而感到心虛？」 他認為，如今這些亂港分

子的行為有違常理，過去以安全、穩定聞

名的香港竟隔三差五地發生暴力衝擊事件

， 「這些人或許是中了一種叫 『暴力』 的

病毒」 。

本身是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表

示，上次香港出現大規模戴口罩的情況還

是在2003年，但當時口罩的用途與現在截

然不同，如今口罩變成了亂港分子的 「心
理保護傘」 。他提及近日一段視頻當中，

一群年輕人對一名長者實施暴力，其中一

人沒有戴口罩，同夥即刻提醒說： 「快啲

戴返口罩，唔好被人認到」 。簡松年認為

，香港何不效法外國設立《禁蒙面法》，

卸下亂港分子的 「心理保護傘」 ，相信能

夠大大減少暴力行為。

戴口罩示威 擺明心虛

亂港議員睜眼說瞎話
沙田暴亂後，

港人紛紛指責暴徒

行為。亂港派議員

卻繼續重複上演包

庇暴徒的鬧劇，說

什麼警方蓄意挑起

警民衝突，指責警

方以包抄、圍捕策

略驅趕示威者，變相將室內空間變成戰

場。

現實是，警方最早執行清場行動時

，在沙田鄉事會路與源禾路交界的十字

路口布防，警方封鎖了三個路口，但留

下通往沙田火車站的路口予示威者離去

。這策略是「包抄、圍捕」嗎？暴徒在沙

田鄉事會路一帶不斷以磚頭、鐵枝、雨

傘襲擊警員。這就是亂港派口中所謂和

平示威嗎？這就是示威者手無寸鐵嗎？

當暴徒退到沙田新城市廣場，警察

繼續採取驅趕行動，其間暴徒以血腥手

段襲擊警員，當晚公民黨的楊岳橋即時

跳出來指責警方，沒有給予暴徒離去的

機會，昨日，亂港派議員又發出同樣論

調。

現實是，警方進入沙田新城市廣場

時，暴徒以各種手法向警員施襲，但警

方並沒有封鎖通往沙田火車站的路口，

現場大批參與示威的暴徒，沒有拍卡付

費，便 「跳閘」 進入沙田火車站乘搭火

車離去。警方在火車站內包抄、圍捕暴

徒嗎？沒有。若警方要圍捕火車上的暴

徒，只要將列車停止放行，車上的暴徒

必成甕中之鱉，但警方並沒有這樣做。

亂港派議員別再以各種藉口美化暴

徒行為了，這樣下去，香港遲早被你們

害死！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訊】公開大學男學生在2015

年底立法會二讀《2014年版權（修訂）條

例草案》期間，於立法會附近的金鐘海富

中心被警員搜出管有共重一公斤的 「煙霧

餅」 ，受審後罪成並判囚三個月，但准保

釋等候上訴。高院昨天駁回其定罪的上訴

，他需即時入獄服刑。

上訴人關迦曦（23歲）昨到庭聽取上

訴失敗的結果後，透過律師表示擬再向終

院申請上訴，但昨天並未提出保釋申請，

故他需即時服刑。在前年2月，關受審後

被裁定一項 「管有爆炸品罪」 成立，但一

直獲准保釋不曾服刑。

高院原訟庭法官黃崇厚昨頒下判詞指

，上訴一方主要爭拗 「管有爆炸品罪」 以

至所屬的《刑事罪行條例》，並沒有就 「
爆炸品」 一詞作定義，而且關管有的氯酸

鉀（俗稱 「煙霧餅」 ）只產生煙火及氣體

，沒有爆炸效果，不應被視為爆炸品。

不過法官指出，《刑事罪行條例》雖

沒有為 「爆炸品」 列明清晰定義，但在另

一項性質近似的《危險品條例》則寫道，

「爆炸品」 可指任何能製造爆炸或煙火效

果的物質，認為適用於《刑事罪行條例》

有關爆炸品的章節，兩者意義互通。法官

認為原審裁判官在判斷 「爆炸品」 定義之

上沒有出錯，因此關的定罪穩妥，遂駁回

關的定罪上訴申請。

立會外攜煙霧餅 公大生上訴被駁回即囚

人臉識別
人臉識別的優點是快，並且具有 「非接觸性」 ，同時避免

指紋機器接觸產生的衛生隱患。但人臉識別有無法識別雙胞胎
的可能性，由於特徵點數量少，一張高清圖像就能攻克二維識
別系統。而先進的三維人臉識別系統也能被3D列印出的人臉面
具蒙騙過去，成功解鎖。

虹膜識別
通過對比人體眼球內虹膜圖像特徵之間的相似性來確定人

們的身份。虹膜識別在生物識別中具有唯一性，且安全性等級
高。對於其他生物識別技術而言，虹膜識別屬於活體非接觸式
的識別。由於虹膜識別對設備的高要求，因此許多裝有普通攝
像頭的手機無法實現這一技術的植入。

聲紋識別
聲紋識別非常適合遠程身份確認，只需要一個電話、手機

或麥克風就可以通過網路實現遠程登錄。聲紋識別對環境的要
求非常高，在嘈雜的環境中聲紋不易獲取；並且人的聲音也會
隨着年齡、身體狀況、情緒等的影響而變化。

步姿識別
步姿識別可僅通過識別對象走路的姿態，在超高清攝像頭

下，準確辨識出特定對象。步姿識別的識別距離可達50米，識
別速度在200毫秒以內。此外，識別對象無需主動配合，即便
一個人在幾十米外帶面具背對普通監控攝像頭隨意走動，步姿
識別演算法也可對其進行身份判斷。

大公報記者整理


